
第十六章 養護車輛、機具之調配及維護 

16-1 

第十六章  養護車輛、機具之調配及維護 

16.1 說明 

高速公路一般養護工作，事項繁雜，與新建工程不同，施工地點分散，工作量不大，所

配備的養護車輛、機具能量無需太大，最好具有多種功能及機動性大。現今機械工業設備日

新月異，養護單位依業務需要於採購一般養護車輛、機具時應多方考量並妥為管理及維護，

期以最少的人力、機具，發揮最大養護成果。 

16.1.1 適用範圍 

本局所有養(維)護作業及高速公路工程設施所使用自備之車輛及機具。 

16.1.2 養護工程(工作)之主要車輛、機具設備之分類 

1.  養路機械主要設備  

(1) 路面修補配備機械 

切割機、挖掘機、裝載機、傾卸車、路面修補車、壓實機、搗固機、鑽孔機、

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 

(2) 路肩及涵管配備機械 

裝載機、挖掘機、傾卸車、清溝車、水車、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 

(3) 坍方清除配備機械 

堆土機、裝載機、挖掘機、破碎機、傾卸車、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 

2.  路容、景觀維護主要設備  

肩背式割草機、剪枝機、鋸木機、清掃車、水車、傾卸車、標誌車、標誌車附掛

緩撞設施。 

3.  路燈維修主要設備  

高空工作車、發電機、照明設備、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高桅桿升降馬

達。 

4.  道路檢測主要設備  

路面撓度儀、路面抗滑儀、路面平坦儀、橋梁檢查車、高空工作車、標誌車、標

誌車附掛緩撞設施、工務巡查車。 

5.  事故處理主要設備  

裝載機、工程救險車、多功能救險車、拖吊車、油壓千斤頂、強力鈑金剪、照明

發電機、水車、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堆高機、照明設備、挖掘機、磁

鐵吸集機、吊車、氣動板手。 

6.  災害搶救主要設備  

工程救險車、吊車、高空工作車、標誌車、標誌車附掛緩撞設施、水車、傾卸車、

挖掘機、堆高機、裝載機、鏟裝機、小型客貨車、抽水機、照明設備、發電機、

鏈鋸機。 

7.  業務用車輛  

箱型車、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客貨兩用車。 



第十六章 養護車輛、機具之調配及維護 

16-2 

16.2 養護車輛、機具之管理及調配 

本局各類車輛、機具之管理及調配使用，悉依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及本局『養護機

械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16.2.1 養護車輛、機具之管理 

1. 除例行各級保養外，使用時操作人員及管理單位應善盡保管責任。 

2. 養護車輛、機具不得搭載非因公務需要之人員與物料。 

3. 養護單位使用各類車輛機具時，得配合實際需要指派人員監督司機、作業手及技

工確實依照其性能，妥為使用及維護，並負保管之責任。 

4. 養護車輛、機具於使用中發現異常現象，不能立即校正，應依如下進場檢修作業

程序，立即進場。 

(1) 使用中或一級保養時發現異常不能立即校正。 

(2) 填「養護車輛、機具進場檢修單」（表 16-1）經調度人員簽章後進場。 

(3) 檢修單位人員依司機或作業手之報告、履歷簿或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等

有關資料研判養護機械狀況。 

(4) 派工檢修或報請外修。 

(5) 檢修完成。 

(6) 初步檢查試車。 

(7) 調整校正。 

(8) 複檢合格。 

(9) 檢修資料登記(於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內登載「養護車輛、機具保養檢修

紀錄表」(表 16-2)，報請外修則登載「養護車輛、機具外修紀錄表」(表 16-3))。 

(10) 出場向調度報到。 

5. 保養場接獲檢修單後，依據檢修項目，立即辦理檢修。 

6. 養護車輛、機具於使用中或停放於高速公路時，應依本局頒布最新版「施工之交

通管制守則」規定辦理，以策安全。 

7.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日誌」(表 16-4)及修理，應隨時登載於電腦管理系統內(如

系統異常時應事後補登)，調撥或調借時，應隨機點交，報廢或讓售時，應在電腦

管理系統內註明奉准文號，由區分局妥為保存備查。 

16.2.2 養護車輛、機具之調配 

1. 各區分局間養護車輛、機具之調配，由本局按下列優先順序辦理： 

(1) 緊急搶修工程。 

(2) 經常養護工作。 

(3) 臨時工作需用養護車輛、機具，視其重要性、時間性及申請之先後決定調派

順序。  

2. 各區分局間養護車輛、機具之借調得自行協調借用，並填送預估調借起訖日期、

所需配備人員及工具、撥運方式等內容後副知本局，調用之養護車輛、機具應保

持良好堪用狀態，其隨車工具、履歷及證照等一併點交，原司機作業手得視實際

需要隨機赴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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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養護車輛、機具調撥時，交接雙方應依登記卡所列項目點驗，並由調出單位報局

核備。交接時如有爭議得報局核辦。 

4. 養護車輛、機具之調撥，財產應一併辦理移轉。 

5. 各區分局之養護車輛、機具需考量各單位使用需求，依其性能，按路線、交通量、

里程及工作需要調配運用，並分區設立場、站，予以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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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維修 

16.3.1 保養維修目的 

要做好養路工作，必先有健全之保養與維修制度，以維持車輛、機具正常性能，確

保行車或工作安全，並延長使用壽命。其工作為清潔、潤滑、檢查、校正、修配及安全

檢查等。 

16.3.2 保養分級 

車輛、機具保養分為下列五級，其中一級保養屬於經常檢查，二、三級保養屬於定

期檢查，四、五級保養屬於特別檢查，視情況需要辦理。 

1. 一級保養 

重點在於使用前或出場前，應為清潔及安全檢查、由司機或作業手填寫「養護機

具一級保養工作表」(表 16-5)及「養護車輛一級保養工作表」(表 16-6)。 

2. 二級保養 

重點在於潤滑及實施視覺、聽覺、觸覺、量具及輕便儀器等有限度之不分解機件

檢查，並予校正。其工作項目如表「養護車輛、機具二級保養工作表」(表 16-7)

所示。 

3. 三級保養 

重點在於引擎、底盤、電系、冷暖氣裝置及各部機件應有深度之分解、清洗、檢

查、測驗、更換配件、檢修、調整、校正、潤滑、組合、試驗以及車身及附屬設

備之檢查、修整、清潔等。其工作項目如表「養護車輛、機具三級保養工作表」(表

16-8)所示。 

4. 四級保養 

較三級保養更詳細，更澈底之分解、檢查、換件、修整、校正、組合、試驗等。

凡引擎大修、車身大修、大樑及其他機件組成，支架托架裝置之詳盡檢查、校正、

修整、防鏽、補漆與管路、電路配線之換修等。 

5. 五級保養 

重建車身、底盤，達到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之標準。 

6. 養護車輛、機具各級保養工作，以上述規定為依據，但原製造廠商另有特殊規定

者，應從其規定;另部分特殊車輛、機具其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4

章自動檢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16.3.3 保養時程 

1.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分級以行駛里程及使用時間為標準。茲就實際作業情形，按

大小型車輛、機具，分別訂定分級保養實施週期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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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護  車  輛 、 機  具  保  養  分  級 

保養級別、里程 

車輛          及時間 

機具型別 

一  級 二  級 三  級 

里程(公里) 時間 里程(公里) 時間 里程(公里) 時間 

小型車輛 
出場前 

每日 
2,000～ 

30 天 
8,000～ 

90 天 
行駛前 3,000 10,000 

大型車輛 
出場前 

每日 
2,000～ 

30 天 
8,000～ 

90 天 
行駛前 3,000 10,000 

機    具 
出場前 

每日 
 70～90 

小時 

 260～300

小時 行駛前   

2. 本表所列一、二、三級保養部分，所有車輛(含特種車之引擎與底盤)必須依照辦

理；二、三級保養以先到者為標準;四、五級保養部分則視實際需要情形辦理。 

3.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週期及項目原製造廠商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6.3.4 保養職責 

1. 一級保養工作由司機、作業手或使用者辦理，使用單位經管管理人員負責督導。 

2. 二級保養工作由保養場、工務段派工負責辦理，司機或作業手必要時應會同作業。 

3. 三級﹙含﹚以上保養工作由保養場負責辦理，必要時得由工務段負責辦理，司機

或作業手必要時應進場協助。 

4. 二、三級保養實施日期，由各保養單位負責排定，並通知使用單位按時進場保養。

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實施者，應事先協調保養單位，延期實施；惟其延長時

間，二、三級保養不得超出一週。如超過一週，需於系統註明。 

5. 四、五級保養委託民間辦理，依委託契約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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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人員管理及培訓 

16.4.1 人員管理 

1. 養護車輛、機具修護人員應依規定確實執行相關修護、保養工作，並視工作需要，

指派相關人員取得證照，以提升人員素質和維護品質。 

2. 養護車輛、機具維修保養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部分，依各養護單位之勞務維護契約

規定適用。 

16.4.2 人員培訓 

1. 本局各單位於購置新款車輛、機具時，應辦理保養維修及操作教育訓練，辦理教

育訓練時，得通知其他分局(處)視需要派員參訓。 

2. 本局各單位所屬之特種車輛、機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取得相關特

種車輛、機具操作證照，並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定期

辦理教育訓練或派員參加回訓。 

16.5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 

16.5.1 目的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之目的為有效加強管理本局所屬各單位辦理各項養護

作業所需養護車輛、機具之保養、維修、使用、保養維修用料、使用油料及相關費用管

理等作業。 

16.5.2 系統架構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係提供本局及所屬各單位進行高速公路養護機械管理，確

保資料完整性及一致性，以提高養護機械管理之精確性及效率。相關系統功能概述如下： 

1.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包括養護車輛、機具基本資料、保養維修、使用及每

月費用等之管理、相關查詢及統計報表之列印。 

2. 材料管理系統：包括各項養護作業所需材料(含工程、車輛、機械設備、隧道內標

誌牌、隧道機電設備、交控通信系統設備之材料及油料等 7 大類材料)之請購、收

料、發料、調撥、盤存、庫存、查詢、統計及報表列印等管理功能。 

3. 事務管理資訊平台：提供本局及所屬各機關人員之基本資料、員工代碼及聯絡資

訊。 

16.5.3 填報作業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填報內容應依據本局相關養護機械作業規定進行，於

系統內相對應欄位逐項填列。填報作業包含基本資料維護、車輛及機具保養排程管理、

日常保養維修管理、每月保養維修及使用資料維護等內容，均須填報於系統內，由系統

彙整資料並供查詢、統計分析及印製報表。 

1. 基本資料維護 

提供系統管理人員維護全局、各區分局管理人員維護各處之基本資料，包括司機

及技工人員資料、車輛及機具基本資料、車輛及機具管理及保養單位、檢修項目、

廠商資料、車輛機械材料、保養排程參數、例假日及假別等項目。 

2. 車輛、機具保養排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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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保養日排程計畫作業：系統依車輛、機具保養排程月參數設定及保養排

程日參數設定，自動排定各保養單位或各使用單位每月保養日排程計畫。 

(2) 每月保養日排程計畫維護：各保養單位管理人員維護車輛、機具每月保養日

排程計畫。 

(3) 每月保養日排程計畫查詢及列印：依車輛機械保養單位或使用單位查詢及列

印各月保養計畫。 

3. 日常保養維修管理 

(1) 車輛、機具保養維修作業：各保養單位管理人員維護車輛及機具之入出場、

維修項目、維修技工、使用材料等相關資料。 

(2) 車輛、機具保養維修使用材料之請料、領料、收料及退料作業：車輛、機具

進場後依線上簽核方式辦理所需之請料、領料、收料及退料作業。 

(3) 車輛、機具保養維修資料顯示：場內及外修車輛、機具資料一覽表。 

(4) 車輛、機具外修作業：外修之維修項目、使用材料及費用維護。 

(5) 車容檢查結果維護(含照片上傳)、統計及列印。 

(6) 車輛、機具保養維修日誌查詢。 

(7) 車輛、機具保養維修查詢。 

(8) 車輛、機具使用材料查詢。 

4. 每月保養維修及使用資料維護 

(1) 每月各使用單位車輛、機具間接使用費設定及計算(分攤)。 

(2) 每月各車輛、機具保養維修及使用資料（包括行駛里程、工作時數、使用油

料等）查詢、維護及報表列印。 

5. 長期供料契約管理 

(1) 長期供料契約基本資料維護。 

(2) 長期供料契約報價明細產生及維護、報價單及價目表列印。 

(3) 長期供料契約交貨通知維護。 

(4) 長期供料契約詳細待交材料查詢、交貨紀錄查詢。 

(5) 長期供料契約估驗資料及明細資料彙整及調整。 

(6) 長期供料契約退料作業。 

6. 各類統計資料查詢及報表列印 

(1) 車輛、機具各類保養維修資料查詢及報表列印。 

(2) 車輛、機具各類管理相關資料查詢及報表列印。 

(3) 長期供料契約各類相關資料查詢及報表列印。 

16.5.4 填報頻率 

『養護機械管理及保養系統』資料填報，有關系統基本資料維護應配合相關作業完

成後適時填報及更新，其他作業則依據保養維修業務頻率而定，但系統填報應於現地相

關作業完成後 3 工作天內，上網完成系統相關資料欄位填報與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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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養護車輛、機具進場檢修單 

填表單位：__________ 

車 號 

或 機 號 
 

車 別 

或 機 別  
 

使用單位  
路碼 

時數 
錶指數 

km 

hr 

檢

修

項

目 

 

 

 

 

 

 

 

 

 

進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出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司機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調度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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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檢修紀錄表 

        保管單位： 

        車號(機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進場日期 保養項目 發料日期 材料編號 材料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承修技工 
保養 

級別 
出場日期 

修理保養

費用 
里程/工時 

             

             

             

             

             

             

             

             

             

    本頁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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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養護車輛、機具外修紀錄表 

保管單位:                                                                  車號

(機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項次 送修日期 送   修  項  目 修理廠商 修竣日期 修理費用 

      

      

      

      

      

      

      

      

      

      

      

      

      

      

      

      

      

      

      

  本頁合計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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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 養護車輛、機具保養日誌 

保養單位：   星期    天氣 日期  

項

次 
車別 車號 使用單位 進場時間 里程/工時 

保養 

級別 
保養維修項目 負責技工 出場時間 備註 

重要記事 

或建議 

            

 

            

           

           

           

           

           

           

註:本表保養場或檢修班應每日填寫，按月裝訂成冊後陳主管核閱，並妥為保存以便查考。 

本日進場:  本日出場:  待料中:  施工中:  其他:  值日技工:  應到技工:  實到技工:  

 

製表人：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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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5 養護機具一級保養工作表 

機具名稱:                     機號:                          

使用單位:                     行駛里程(工時):               

工        作       項      目 工作記錄 

一、機具啟動前 

1. 燃料應按規定檢查並注意清潔。  

2. 水箱應充滿並注意水質。  

3. 各傳動皮帶鬆緊是否適度。  

4. 各部電線接頭有無鬆脫，其他電氣系統有無異常。  

5. 各部螺絲有無鬆動。  

6. 各部有無破損斷裂、變形或腐蝕。  

7. 制動裝置、安全裝置、油壓裝置及操作裝置有無異常。  

二、機具啟動後 

1. 電源開關及各種儀錶指示是否正常。  

2. 試快慢車情況並檢查是否有無異聲或振動。  

3. 檢查各部是否有漏油漏水現象。  

4. 轉向機構是否靈活良好。  

5. 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  

6. 供輸電壓、油壓及空氣壓有無異常。  

7. 試驗變速機構是否良好。  

8. 試驗全部剎車系統作用是否正常。  

9. 檢查刀具是否缺損、鏽蝕及作動時是否正常。  

10. 試驗各操作機構作用是否良好。  

11. 警示牌面升降及顯示內容是否良好。  

12.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檢查事項。  

三、上列各項如有不良或使用中發現不正常現象能予校正者應即校正否則報告管理人員處理。 

四、收工後 

1. 配件是否齊全、擺放收納是否正常。  

2. 各部開關均予關閉並保持靜止平穩狀態。  

管理人員 

處理意見 

 

使用人簽名: 管理人員簽章: 

註：工作記錄欄，良好者註「ˇ」，不良好者註「×」並即速校正，無此項者註「/」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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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 養護車輛一級保養工作表 

車輛名稱:              車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單位:              行駛里程（工時）：____________            

一、車輛行駛前檢查項目                           （良好者駐「○」不良者註「×」並速處理）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實施要項 
工作

紀錄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實施要項 

工作

紀錄 

1.引擎潤滑

（機）油 

油量應在機

油尺上限與

下限刻度範

圍內。 

1.未發動引擎前抽出機油尺檢查油量。不

足者應添加，但不得超過上限刻度。 

2.檢查機油油質是否正常，若有異狀時，

應予換新。 

3.添注機油後應稍待約五分鐘後再檢視

油尺方為正確（不可立即抽出機油尺檢

視，以免受假相所蒙而多加）。 

4.檢查有否洩漏機油狀況，有者應予修

理。 

 7.各種儀錶

及引擎運

轉狀況。 

機油錶（或機油警

示燈）、電流錶（或

充電警示燈）、溫

度錶、燃料油量

錶、空氣壓力表及

行車紀錄器等，須

有作用且正常。 

引擎快慢車正常

且無異音。 

1.引擎發動後，機油錶必須作用，且指

針應指示規定壓力值；若為警示燈

者，應失滅。 

2.引擎發動後，電流錶指針應指在「十」

側；若為警示燈者，應失滅。 

3.當引擎達常溫後，溫度錶之指針應指

在規定正常溫度範圍。 

4.當電氣回路通電，燃料油量錶之指針

應指出存油量。 

5.空氣壓力錶之指針應指示壓力值，並

達到標準始能行駛。  

6.行車紀錄器紀錄紙是否更換。 

7.試踩油門，加速正常，且無異音。 

 

2. 燃 料 油

（ 汽 油

或柴油）

量 

燃料油以加

滿油箱為原

則。 

1.檢查油量是否足夠往返里程用量，不足

時應予加足。 

2.油箱蓋是否完備，其通氣孔是否通暢，

不當者予以修正。 

3.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者應予修理。 

 8.燈光、喇

叭 及 各

開關 

開關作用正常，各

種燈之光色及喇

叭音量應符合於

規定，光度及光束

適當。 

1.依序啟開各種燈開關，檢查遠、近光

燈、煞車燈、緊急停車警示燈、方

向燈、號牌燈、車寬燈、倒車燈、

室內燈、儀錶燈、警示燈及 LED 標

誌顯示板是否都完好。開閉作用是

否正常，有不當現象時應予檢修或

換新。 

2.喇叭應會響，音量不當者應予調整或

換新。 

 

3.冷卻水． 散熱器（水

箱）內冷卻

水，應達標線

水量。 

1.檢查冷卻水量，若有副水箱者應達規定

刻度量，不足者予以添足，惟不得超過

上限。 

2.水箱蓋是否完整，有否蓋妥，損壞或欠

缺者，應予更換或補充。 

3.檢視冷卻水水質，如發現有污濁現象

者，須應予更換，有油污者應予修理。 

4.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著應予修正。 

 9.車輪及輪

胎 

輪胎氣壓及胎面

（胎紋）均須正常

符合規定。 

1.輪胎氣壓必須正常符合規定，如氣壓

不足或過高，應即調整，並在汽車

行駛前實施。 

2.檢查輪胎胎紋深度，應符合規定，如

胎紋已將磨光或異常磨損時，應予

檢修並予更新。 

3.檢查車輪固定螺絲是否齊全、牢固，

如有欠缺或鬆動，應依規定修配或

旋緊。 

 

4.各項皮帶

緊度 

各項皮帶緊

度必須符合

1.利用手指壓下皮帶，檢查其緊度。如過

緊或太鬆，則應予修正。 

 10.刮水器

（雨刷） 

刮水器、噴水器作

用須正常。 

1.刮水器（雨刷）應作用正常，完全刮

除擋風玻璃上雨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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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2.檢視皮帶有否損傷，如有異狀應予換

新。 

2.儲水壺水量是否正常。 

5.電瓶 電瓶電液量

符合規定，電

纜及接頭都

良好，連接部

均牢固。 

1.電液不足時，應添加蒸餾水。 

2.電纜及接頭均正常，固定處不得搖動，

不妥部分應修正或換新。 

3.免加水電瓶應檢查電水指示器，異常時

應予修正或換新。 

 11.車身 車身內外廂板必

須完整，其附件都

齊全良好。旗幟、

施工標誌齊全。 

1.檢查車身內外廂板、座椅、車門、保

險桿、後視鏡等是否都完整、牢固。 

2.車輛必須清潔，玻璃透視清晰。 

3.旗幟無退色破損，標誌無污損。 

 

6. 檢 查 煞

車、離合

器、變速

箱、轉向

機 等 油

量。 

各項油量必

須在油槽標

線範圍。 

轉向拉桿無

鬆動。 

1.檢查油液是否足夠，不足時應予添足

（補充油液應與原用者同質）。 

2.檢查油液有污濁狀況時，應予換新。 

3.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者應予修正。 

4.試轉方向盤，確認拉桿是否鬆動。 

 12. 汽車牌

照、工具

及附件 

汽車牌照必須齊

全；工具、汽車故

障標誌牌及滅火

器必須攜帶。 

檢查汽車號牌是否整齊清潔，配裝牢

固；工具必須齊全，故障標誌完整，

滅火器正常。 

 

二、車輛行駛後檢查表 

1.燃料油、

機 油 及

水 

有無洩、漏。 

引擎未冷卻前檢查引擎室機油、燃料油及

水有否洩漏，有者應予修理。如需打開

水箱蓋，應注意水蒸氣。 

 

5.煞車、 

變速箱、動

力 轉 向 機

等油量。 

有無洩、漏。 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檢查表第（6）項。  

2.儀錶板 
各錶指示須

正常。 
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檢查表第（7）項。  

6.車輪及輪

胎 

同駕駛前之檢查

表第（9） 項。 
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檢查表第（9）項。  

3.喇叭及刮

水器 (雨

刷） 

喇叭音量應

符合規定，刮

水器（雨刷）

橡皮須緊貼

且作用正常。 

引擎未冷卻前實施。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

檢查表第（8）（9）二項。 
 7.車身 

全車身內外廂板

保持清潔、完整、

牢固，附件亦如

是。 

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檢查表第（11）

項。 
 

4.燈光 

各種燈之光

色應符合規

定，光度及光

束適當。LED

燈光電源充

電。 

引擎未冷卻前實施。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

檢查表第（8）項。 

將充電機電源線插上 110V 電源。 

 

8. 汽 車 牌

照、工具

及附件 

同駕駛前之檢查

表第（12） 項。 

檢查方法同駕駛前之檢查表第（12）

項。 
 

叮嚀 開車人員應有良好之精神、體力狀況並應遵守交通規則。 

附記  

管理人員 

處理意見 

 

司機簽名 管理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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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7 養護車輛、機具二級保養工作表 

    機 械 名 稱:                機號 (車 號 ):                      

    使 用 單 位:                行駛里程（工時）：                             

工       作       項       目 工作記錄 說     明 

1. 測量電瓶電量及檢查電瓶電解液，清潔電瓶樁頭。   

2. 檢查各傳動皮帶狀況與其鬆緊程度是否合乎原製造廠商規範。   

3. 清潔空氣濾清器必要時更換新品。  □未達里程(工時) 

4. 檢查燃料系統並作適當之調整必要時予以清洗。   

5. 檢查全部油管是否暢通無阻。   

6. 定期更換機油及機油濾清器芯子。  □未達里程(工時) 

7. 檢查燃料、各部機油、水及剎車系統等有無洩漏，儘可能做一切小修。   

8. 檢查全部燈光及電線接頭等並更換一切損壞部分。   

9. 檢查變速箱與差速箱並加注潤滑油至標準油面並照規範規定定期更換潤滑油。   

10. 將全部應加潤滑油部分加注潤滑油。   

11. 輪胎氣壓是否標準其磨損是否正常。   

12. 檢查並鎖緊全部鬆動之螺絲與螺帽等並補足失落之螺絲與螺帽。   

建 

議 

 

 

 

 

 

 

 

 

 

保   養   停   用   時   間 司 機 簽 名  

實際保養時間 待料時間 其   他 合  計 技 工 簽 章  

    管 理 人 員

簽 章 

 

註： 1.上表所列每一項目凡已按照施行檢查及保養完竣而符合要求者工作記錄欄內註「ˇ」，已施行而不完備或不合要求者註「×」，

未施行者註「○」，無此項者註「/」。 

2.凡註「×」及「○」之項目應於說明欄內註明狀況及原因。 

3.相關耗材未達原廠使用手冊規定之里程(工時)，可不需更換。 

4.凡發現有損壞失調等現象應於建議欄內說明情形及推斷原因及處理建議外必要時應迅即口頭報告管理主管人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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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表 16-8 養護車輛、機具三級保養工作表 

    機 械 名 稱:                 機號 (車 號 ):                         

    使 用 單 位:                行駛里程（工時）：                    

工     作     項     目 工作記錄 說   明 

1. 測量電流電量及檢查電瓶電解液，清潔電瓶樁頭。   

2. 檢查各傳動皮帶狀況及其鬆緊程度是否合乎原製造廠商規範。   

3. 清潔空氣濾清器必要時更換新品。  □未達里程(工時) 

4. 檢查與清洗燃料系統並作適當之調整。   

5. 汽、柴油引擎節汽門、自動噴射泵、噴油嘴之檢查及清潔。   

6. 檢查全部油管是否暢通。   

7. 定期更換各類濾清器芯子。   

8. 定期更換機油。  □未達里程(工時) 

9. 檢查燃料、機油、水、與剎車油等有否洩漏。   

10. 檢查全部燈光及電線接頭並維護一切損壞部分及補充備用保險絲。   

11. 檢查壓縮機作用是否正常，冷媒是否適量，管路有無洩漏。   

12. 清潔冷凝器及蒸發器，並檢視風量、冷度。   

13. 離合器動作之檢查與調整。   

14. 變速箱變速之檢查與調整。   

15. 差速箱之檢查與調整。   

16. 轉向機構之檢查與調整。   

17. 剎車系統之檢查與調整。   

18. 各操作機構之檢查與調整。   

19. 輪胎之檢查與位置之更換。   

20. 按照潤滑油圖各部分加注潤滑油。   

21. 各部螺絲與螺帽鎖緊。   

22. 拆換損壞之配件並裝配遺失之零件。   

23. 機(車)身與機(車)架之檢查與修補。   

24. 油漆若有脫落須加塗補。   

建

議 
 

保   養   停   用   時   間 負 責 技 工 簽 章  

實際保養時間 待料時間 其   他 合  計 管理人員 簽   章  

    場 長 簽 章  

 
註 : 1.上表所列每一項目凡已按照施行檢查及保養完竣而符合要求者工作記錄欄內註「 ˇ」，已施

行而不完備或不合要求者註「 ×」，未施行者註「○」，無此項者註「 /」。  

2.凡註「 ×」及「○」之項目應於說明欄內註明狀況及原因。  

3.相關耗材未達原廠使用手冊規定之里程 (工時 )，可不需更換。  

4.凡發現機械有損壞失調等現象應於建議欄內說明情形及推斷原因及處理建議外，必要時應即口頭報告管

理主管人 

員。 


